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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017 號法律修改《民法典》不動產租賃法律制度的新規定，將於本年 2 月

18 日生效。是次修法主要包括租賃合同的簽名須經公證認定、出租人在租賃關係存續期

未滿三年時不得單方終止租賃合同等規定，現在，繼續介紹有關內容。 

五、 如租賃合同的簽名沒有“認筆跡”，有何後果？ 

《民法典》第 287 條規定，“違反強行性之法律規定而訂立的法律行為無效，但法

律另有規定者除外。”。鑑於第 13/2017 號法律規定，不動產的租賃合同應以私文書訂

立，且合同的簽名要“認筆跡”，因此，如租賃合同沒有以私文書訂立，又或即使以私

文書訂立，但其簽名沒有“認筆跡”，該合同即屬無效。 

然而，如租賃合同沒有以私文書訂立，又或沒有“認筆跡”，是否就必然不會產生

任何法律效果？《民法典》第 1032 條第二款對此作出了規定，“即使欠缺書面憑證，

只要能證明該欠缺可歸責於一方當事人，則他方當事人仍可藉其他證據方法使不動產之

租賃獲得法院承認，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我們認為根據該規定，出租人或承租人

如能提出有關的證據（例如人證、銀行帳戶紀錄），仍可透過訴訟途徑請求法院承認有

關租賃關係。雖然法律有這規定，但我們必須強調的是，最適當的做法就是當事人應該

遵守有關法定方式，即訂立不動產的租賃合同以私文書作成且將合同的簽名“認筆

跡”。  

 



六、不動產要“做契”後，有關租賃合同方可“認筆跡”嗎？ 

  《民法典》並無規定只有已經訂立公證書（即“做契”）的物業，有關租賃合同的

簽名方可“認筆跡”，而新法對此亦無作出任何修改，故不論出租的物業是否有“做

契”，有關租賃合同的簽名亦可辦理“認筆跡”手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租賃雙方已按照新法規定，以私文書訂立租賃合同，且

合同的簽名已“認筆跡”，該租賃合同也不會因為符合了法定的訂立形式，而使其本身

倘有的違法情況變成合法。例如，某人在停車場私自劃定一個非法車位（此車位本身不

能“做契”），並將車位出租，儘管有關租賃合同按法定方式作成，當事人仍須依法承

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七、是否只有最初訂立的租賃合同要“認筆跡”，而租賃合同續租或者在租賃期滿

前修改條款則無須“認筆跡”？ 

  租賃合同續租的情況有兩種：第一是租賃雙方當事人協議續租；其次，是按《民法

典》第 1038 條的規定，當租約期滿，租賃雙方均沒有在期滿前按約定或法定的時間及

方式提出單方終止時，租約便會自動續期，續期的期間與合同的期間相同；如該期間超

過一年，則續期的期間為一年，但雙方可另有協議（比如雙方可協議續期兩年、三年等）。 

第 13/2017 號法律沒有就續租的情況專門規定是否要“認筆跡”，我們認為須視乎

實際的情況而定，即如續租時沒有修改任何條款（例如，只有租賃起始日和終止日的改

動），則當事人無須再辦理“認筆跡”手續；然而，如續租時涉及修改租賃合同條款，

例如在續租時有租金調整，我們認為這屬於一種新的協議，則在該協議上的簽名仍須辦

理“認筆跡”手續。 

同理，如在租賃合同未到期前雙方協議修改租賃合同條款，例如調整租金，則亦須

辦理“認筆跡”手續。 



  至於在新法生效前訂立的租賃合同，如在新法生效後出現上述情況，其處理方法亦

一樣。例如，在續租時出現上面提到的涉及條款的修改（例如加租），則同樣須將該續

租協議上的簽名“認筆跡”。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租賃合同經“認筆跡”後，會為雙方當事人提供更大的保障，

因此，建議無論任何情況，尤其是出現疑問時，最好辦理“認筆跡”的手續。 

 


